
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设 计 方 案 公 示

 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现对相关

事项公示如下：

     申请人：  汕尾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     建设项目：汕尾金町湾SW-LCX-D-10 地块B 区项目

     项目地址：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

     公示内容：总平面规划图（见附图）

     附图为示意图，关于项目图纸等具体内容，可到我局咨询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要

求听证的权利，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，依照有关规定向我局提出书

面申述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

联系电话：0660-3396606

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    附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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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图未加盖图章无效，须经图审中心等部门同意后才可施工否则仅供施工准备使用。

出图日期

设计阶段

子项名称

设   计

制   图

子项负责人

校   核

专业负责人

总负责人

审   定

设   计

审   核

子项专业负责人

图
 纸

 条
 码

声明：

2、本作品权益属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。所含信息、专有技术应予保密。未经
本司书面许可,不得修改、复制、提供或泄漏给任何第三方。

修     订     栏

修  改  内  容 修订者

2024.06

01

方案设计

SW-LCX-D-10-B地块项目

汕尾保利金町湾三期

汕尾市保利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

证书号: A244073344

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

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合作设计单位

建筑

广州宝贤华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GU ANG Z HOU BX H H A RCHIT ECT S & ENGIN E ER S LTD.

证书编号 Certificate Numbers: A144018431(甲级)    

区位图

总平面规划图

36.50

物

社 文

卫 老

垃消

26F

36.65
(±0.00)

H2=79.95m

一、规划设计依据：

1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500202000007号。

2.规划设计要点通知书汕规要字441500202000007号。

3.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周边市政道路资料。

4.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。

5.国家及地方现行的应用规范、标准、规程。

二、规划设计说明：
1.本项目位于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,具有优越的海滨资源及交通便

利环境；

2.本项目住宅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76634 ㎡，总建筑面积 318375.64㎡，计容建筑面积

237541.13㎡，容积率3.1，建筑密度21.04%，绿化率35.01%。本项目商业地块规划用地面积

32629 ㎡，总建筑面积 183698.86㎡，计容建筑面积 130514.65㎡，容积率4.0，建筑密度

39.61%，绿化率35.01%；

3.本项目住宅地块主要功能为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2层、地上26层，最大建筑高度79.95

米。本项目商业地块主要功能为公寓、特色旅馆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3层、地上31层。最大

建筑高度111.3米。

4.停车主要采用地下停车方式，部分地面停车，住宅地块停车位共237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2139

辆，室外停车位237辆；商业地块停车位共130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1176辆，室外停车位130辆；

停车位的数量能满足1辆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的规定要求。

5.本图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6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，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。

7.本次规划设计方案是根据建设单位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，其须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执

行规划审批意见。

J-0Z-Z01

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设 计 方 案 公 示

 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现对相关

事项公示如下：

     申请人：  汕尾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     建设项目：汕尾金町湾SW-LCX-D-10 地块B 区项目

     项目地址：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

     公示内容：总平面规划图（见附图）

     附图为示意图，关于项目图纸等具体内容，可到我局咨询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要

求听证的权利，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，依照有关规定向我局提出书

面申述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

联系电话：0660-3396606

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    附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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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图未加盖图章无效，须经图审中心等部门同意后才可施工否则仅供施工准备使用。

出图日期

设计阶段

子项名称

设   计

制   图

子项负责人

校   核

专业负责人

总负责人

审   定

设   计

审   核

子项专业负责人

图
 纸

 条
 码

声明：

2、本作品权益属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。所含信息、专有技术应予保密。未经
本司书面许可,不得修改、复制、提供或泄漏给任何第三方。

修     订     栏

修  改  内  容 修订者

2024.06

01

方案设计

SW-LCX-D-10-B地块项目

汕尾保利金町湾三期

汕尾市保利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

证书号: A244073344

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

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合作设计单位

建筑

广州宝贤华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GU ANG Z HOU BX H H A RCHIT ECT S & ENGIN E ER S LTD.

证书编号 Certificate Numbers: A144018431(甲级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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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.50

物

社 文

卫 老

垃消

26F

36.65
(±0.00)

H2=79.95m

一、规划设计依据：

1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500202000007号。

2.规划设计要点通知书汕规要字441500202000007号。

3.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周边市政道路资料。

4.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。

5.国家及地方现行的应用规范、标准、规程。

二、规划设计说明：
1.本项目位于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,具有优越的海滨资源及交通便

利环境；

2.本项目住宅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76634 ㎡，总建筑面积 318375.64㎡，计容建筑面积

237541.13㎡，容积率3.1，建筑密度21.04%，绿化率35.01%。本项目商业地块规划用地面积

32629 ㎡，总建筑面积 183698.86㎡，计容建筑面积 130514.65㎡，容积率4.0，建筑密度

39.61%，绿化率35.01%；

3.本项目住宅地块主要功能为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2层、地上26层，最大建筑高度79.95

米。本项目商业地块主要功能为公寓、特色旅馆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3层、地上31层。最大

建筑高度111.3米。

4.停车主要采用地下停车方式，部分地面停车，住宅地块停车位共237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2139

辆，室外停车位237辆；商业地块停车位共130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1176辆，室外停车位130辆；

停车位的数量能满足1辆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的规定要求。

5.本图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6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，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。

7.本次规划设计方案是根据建设单位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，其须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执

行规划审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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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图调整说明：

1. 对 17-21 号楼范围内产品、规划布局优化调整，对应场地、

道路、景观及地下室调整；

2. 17# 楼东侧车库出入口、场地消防车道入口对应调整；

3. 原东侧停车距离住户较远，使用不便，同时结合现状东侧高

差较大， 取消地块东侧停车位，东侧地面停车减少 50 辆；

4.  取消 23# 楼南侧地块内车行连通坡道，调整至 26# 楼西侧

环线连通，地块南侧对应车位布置调整，对应停车布置调整，

南侧地面停车减少 2辆；

5.  对应在 17#、18# 楼北侧、19 号楼南侧、住宅地块北侧商

业外侧增加车位布置，增加车位后与东南侧减少车位整体平衡，

地面总车位不变；

6. 13# 楼右侧增加紧急消防车型出入口；

7.  13# 楼右侧局部挡墙场地竖向结合护坡调整；17-20# 楼竖

向标高抬高 0.10m；

8.  绿化布置结合规划对应调整，调整后绿化率满足要求； 

9. 总图指标根据以上对单体面积、基地面积、地下室面积等得

调整相应修改对应指标；

10. 本次调整：绿地面积不变，总车位数不变，总建筑面积减

少58.31㎡，计容面积减少1.57㎡，不计容面积减少56.74㎡，

首层占地面积减少 233.35 ㎡。

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设 计 方 案 公 示

 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现对相关

事项公示如下：

     申请人：  汕尾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     建设项目：汕尾金町湾SW-LCX-D-10 地块B 区项目

     项目地址：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

     公示内容：总平面规划图（见附图）

     附图为示意图，关于项目图纸等具体内容，可到我局咨询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要

求听证的权利，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，依照有关规定向我局提出书

面申述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

联系电话：0660-33966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8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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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图未加盖图章无效，须经图审中心等部门同意后才可施工否则仅供施工准备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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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

2、本作品权益属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。所含信息、专有技术应予保密。未经
本司书面许可,不得修改、复制、提供或泄漏给任何第三方。

修     订     栏

修  改  内  容 修订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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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设计

SW-LCX-D-10-B地块项目

汕尾保利金町湾三期

汕尾市保利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

证书号: A244073344

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

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合作设计单位

广州宝贤华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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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平面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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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图

说明：

1.本工程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周边市政道路资料进行设计。

2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，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。

3.本图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，道路坡度以百分数计。

4.建筑物轮廓为其屋顶层轮廓。

5.景观绿化设计详见景观图纸。

6.总图中坐标均为建筑轴线交点坐标，均不包含建筑外墙装饰面，面层厚度。

7.图中规划建筑高度（H）为楼栋室外周边地坪最低点至天面层结构女儿墙的高

度,消防高度详见单体报建图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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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图未加盖图章无效，须经图审中心等部门同意后才可施工否则仅供施工准备使用。

出图日期

设计阶段

子项名称

设   计

制   图

子项负责人

校   核

专业负责人

总负责人

审   定

设   计

审   核

子项专业负责人

图
 纸

 条
 码

声明：

2、本作品权益属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。所含信息、专有技术应予保密。未经
本司书面许可,不得修改、复制、提供或泄漏给任何第三方。

修     订     栏

修  改  内  容 修订者

2024.06

01

方案设计

SW-LCX-D-10-B地块项目

汕尾保利金町湾三期

汕尾市保利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

证书号: A244073344

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

广州市骏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合作设计单位

建筑

广州宝贤华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G U A N G Z HOU B X H H A R CH I T E C T S & EN G I N E E R S L TD.

证书编号 Certificate Numbers: A144018431(甲级)    

区位图

总平面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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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设计依据：

1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500202000007号。

2.规划设计要点通知书汕规要字441500202000007号。

3.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周边市政道路资料。

4.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。

5.国家及地方现行的应用规范、标准、规程。

二、规划设计说明：
1.本项目位于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,具有优越的海滨资源及交通便

利环境；

2.本项目住宅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76634 ㎡，总建筑面积 318375.64㎡，计容建筑面积

237541.13㎡，容积率3.1，建筑密度21.04%，绿化率35.01%。本项目商业地块规划用地面积

32629 ㎡，总建筑面积 183698.86㎡，计容建筑面积 130514.65㎡，容积率4.0，建筑密度

39.61%，绿化率35.01%；

3.本项目住宅地块主要功能为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2层、地上26层，最大建筑高度79.95

米。本项目商业地块主要功能为公寓、特色旅馆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3层、地上31层。最大

建筑高度111.3米。

4.停车主要采用地下停车方式，部分地面停车，住宅地块停车位共237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2139

辆，室外停车位237辆；商业地块停车位共130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1176辆，室外停车位130辆；

停车位的数量能满足1辆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的规定要求。

5.本图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6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，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。

7.本次规划设计方案是根据建设单位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，其须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执

行规划审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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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范围：

非本次调整范围

本次调整范围

由  AUTODESK 由 由 由 由 由

由
 A

U
TO

D
ES

K
 由

由
由

由
由

由 AUTODESK 由由由由由

由
 A

U
TO

D
ESK

 由
由

由
由

由

冯国荣

刘佳

刘佳

刘佳

谭远聪

刘佳

给
 排

 水

建
  
  
筑

结
  
  
构

暖
  
  
通

电
  
  
气

00
-0
0.
00

00
-0
0.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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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设计依据：

1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500202000007号。

2.规划设计要点通知书汕规要字441500202000007号。

3.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周边市政道路资料。

4.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。

5.国家及地方现行的应用规范、标准、规程。

二、规划设计说明：
1.本项目位于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,具有优越的海滨资源及交通便

利环境；

2.本项目住宅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76634 ㎡，总建筑面积 318375.64㎡，计容建筑面积

237541.13㎡，容积率3.1，建筑密度21.04%，绿化率35.01%。本项目商业地块规划用地面积

32629 ㎡，总建筑面积 183698.86㎡，计容建筑面积 130514.65㎡，容积率4.0，建筑密度

39.61%，绿化率35.01%；

3.本项目住宅地块主要功能为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2层、地上26层，最大建筑高度79.95

米。本项目商业地块主要功能为公寓、特色旅馆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3层、地上31层。最大

建筑高度111.3米。

4.停车主要采用地下停车方式，部分地面停车，住宅地块停车位共237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2139

辆，室外停车位237辆；商业地块停车位共130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1176辆，室外停车位130辆；

停车位的数量能满足1辆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的规定要求。

5.本图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6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，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。

7.本次规划设计方案是根据建设单位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，其须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执

行规划审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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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期，我局收到汕尾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汕尾保利金町湾三期10-B地块项目设

计方案的调整申请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,现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     申请人：  汕尾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     建设项目：汕尾金町湾SW-LCX-D-10 地块B 区项目

     项目地址：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

     公示内容：总平面规划图（见附图）

     附图为示意图，关于项目图纸等具体内容，可到我局咨询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要

求听证的权利，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，依照有关规定向我局提出书

面申述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

联系电话：0660-33966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8月19日

冯国荣

刘佳

刘佳

刘佳

谭远聪

刘佳

给
 排

 水

建
  

  
筑

结
  

  
构

暖
  

  
通

电
  

  
气

(实
 名

)
(签

  
名

)
(实

 名
)

00
-0
0.
00

(签
  

名
)

00
-0
0.
00

1、本图未加盖图章无效，须经图审中心等部门同意后才可施工否则仅供施工准备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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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设计依据：

1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500202000007号。

2.规划设计要点通知书汕规要字441500202000007号。

3.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周边市政道路资料。

4.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。

5.国家及地方现行的应用规范、标准、规程。

二、规划设计说明：
1.本项目位于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,具有优越的海滨资源及交通便

利环境；

2.本项目住宅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76634 ㎡，总建筑面积 318375.64㎡，计容建筑面积

237541.13㎡，容积率3.1，建筑密度21.04%，绿化率35.01%。本项目商业地块规划用地面积

32629 ㎡，总建筑面积 183698.86㎡，计容建筑面积 130514.65㎡，容积率4.0，建筑密度

39.61%，绿化率35.01%；

3.本项目住宅地块主要功能为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2层、地上26层，最大建筑高度79.95

米。本项目商业地块主要功能为公寓、特色旅馆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3层、地上31层。最大

建筑高度111.3米。

4.停车主要采用地下停车方式，部分地面停车，住宅地块停车位共237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2139

辆，室外停车位237辆；商业地块停车位共130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1176辆，室外停车位130辆；

停车位的数量能满足1辆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的规定要求。

5.本图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6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，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。

7.本次规划设计方案是根据建设单位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，其须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执

行规划审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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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期，我局收到汕尾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汕尾保利金町湾三期10-B地块项目设

计方案的调整申请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,现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     申请人：  汕尾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     建设项目：汕尾金町湾SW-LCX-D-10 地块B 区项目

     项目地址：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

     公示内容：总平面规划图（见附图）

     附图为示意图，关于项目图纸等具体内容，可到我局咨询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要

求听证的权利，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，依照有关规定向我局提出书

面申述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

联系电话：0660-33966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8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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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图未加盖图章无效，须经图审中心等部门同意后才可施工否则仅供施工准备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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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设计依据：

1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500202000007号。

2.规划设计要点通知书汕规要字441500202000007号。

3.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周边市政道路资料。

4.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。

5.国家及地方现行的应用规范、标准、规程。

二、规划设计说明：
1.本项目位于汕尾市区香江大道西（原汕马路）金町湾段北侧,具有优越的海滨资源及交通便

利环境；

2.本项目住宅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76634 ㎡，总建筑面积 318375.64㎡，计容建筑面积

237541.13㎡，容积率3.1，建筑密度21.04%，绿化率35.01%。本项目商业地块规划用地面积

32629 ㎡，总建筑面积 183698.86㎡，计容建筑面积 130514.65㎡，容积率4.0，建筑密度

39.61%，绿化率35.01%；

3.本项目住宅地块主要功能为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2层、地上26层，最大建筑高度79.95

米。本项目商业地块主要功能为公寓、特色旅馆、商业及配套，设地下3层、地上31层。最大

建筑高度111.3米。

4.停车主要采用地下停车方式，部分地面停车，住宅地块停车位共237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2139

辆，室外停车位237辆；商业地块停车位共1306辆，其中地下车位1176辆，室外停车位130辆；

停车位的数量能满足1辆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的规定要求。

5.本图尺寸、坐标、标高均以米为单位。

6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，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。

7.本次规划设计方案是根据建设单位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，其须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执

行规划审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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